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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黃碧智
電話：08-7320415#3657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huang580118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18441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5008193_11318441600_1_5008193_11318441600_3.odt)

主旨：檢送113學年度「活化教學~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實踐方

案」─遴選與輔導深耕學校暨跨校際社群實施計畫，請依

限提出申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4月29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3550118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擬透過深耕學校發展適用之分組合作學習模式與

案例，並透過跨校際社群分享與傳承教學典範，以提升教

師分組合作學習之教學效能與專業發展，增進學生學習成

效。

三、本案申請對象如下：

(一)原112學年度之深耕學校，推動成果卓有成效者(南榮國

中、潮和國小)。

(二)有意願參與學校主動自薦者。

(三)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、本計畫輔導委員推薦者。

(四)跨校際社群：以一社群至少6名現職國中小教師，其中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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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1名教師曾參與本計畫，另社群至少需跨2校，同一學

校者不得超過社群成員比率70%。

四、參與本計畫之學校及社群應執行任務如下(詳計畫書)：

(一)參與本計畫辦理之初階、進階、國際培訓工作坊、期中

工作會議及成果發表會。

(二)辦理合作學習相關研習、工作坊、成果分享等活動，並

邀請區域周邊學校參與。

(三)邀請本計畫官網所列之輔導委員協助備課、觀課、議課

或諮詢、演講等；辦理對外公開觀課，並於臉書「教室

教學的春天分組合作學習」粉絲專頁發布辦理內容簡述

及成果照片。

(四)進行成效評估與推廣，配合提供圖文動態訊息，於本計

畫臉書粉絲團分享推廣實施經驗。

五、計畫類型經費補助：

(一)深耕學校：每校補助新臺幣(以下同)15萬元；帶領1間夥

伴學校，額外補助2萬元，深耕學校最高額外補助上限為

6萬元；新申請之學校不得申請此項經費。

(二)夥伴學校：每校補助6萬元。

(三)跨校際社群：最多核予8群，經費由委辦計畫團隊支應，

每案補助上限為10萬元。

六、請有意願參與本計畫之學校依附件一規定，於113年5月27

日(星期一)前，將完成核章之申請資料彩色電子檔(1校1

份)電郵至承辦人信箱(huang580118@gmail.com)。

七、檢附計畫書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03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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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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